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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三题：协助港商发展 

 

2012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钟国斌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行政长官在本年十月十七日的立法会会议上，承诺政府会协助工商专业界排

除在香港和海外发展过程中遇上的障碍，并会和中央或地方政府协同解决问题。

虽然来自工商界的多位议员在以往数年不断要求政府重新考虑及审视《税务条例》

第 39Ｅ条，但政府一直以「地域来源征税」及「税务对称」等原则性理由加以拒

绝。另一方面，有内地港商向本人表示，目前珠江三角洲的港商受到欧美市场萎

缩、内地工资上涨、汇兑成本上升及产业转型迫在眉睫等负面因素影响而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为落实适度有为的施政理念，政府会否以特事特办的精神及采用政府对政

府模式，与内地政府积极协商，设法扫除因遵从「地域来源征税」及「税务对称」

等原则而造成的障碍，以便重新审视及修订《税务条例》第 39Ｅ条及其他相关的

税务政策；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政府有否具体的措施和计划，将港商在内地进行的创新和科研活动纳入税

务支援政策内，并为港商在内地使用的机器设备提供折旧免税额，以支援港人港

商在内地发展；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有中小型企业（下称「中小企」）指出，由于内地的生产成本持续上

涨，他们近年绞尽脑汁找寻向外发展的机会，以及降低成本及提升生产力，当局

会否考虑向中小企提供更多资助，例如协助他们到缅甸等海外地区投资兴建工业

园，务求让本港厂商「走出去」，保持国际竞争力？ 

 

答复： 

 

主席： 

 

  我就问题各部分回复如下： 

 

（一）政府当局在制定和检讨任何税务法规时，要详加考虑有关改变是否符合香

港既有的税务原则，以及会否出现避税漏洞等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香港奉行「地



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作为征税的基本原则。根据「地域来源征税」原则，

只有来自香港经营的行业、专业或业务，并在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盈利才须在

香港缴纳利得税。换言之，非来自香港或非得自香港的盈利是不会被征收香港的

利得税。而在「税务对称」的原则下，若某香港企业的支出及开支（包括《税务

条例》容许扣除的特定资本开支）是用以产生香港的应课税利润的话，那么该香

港企业也可以按《税务条例》申请扣除该等支出及开支。然而，若该香港企业没

有任何支出及开支是用以产生香港的应课税利润的话，那么该香港企业就没有需

要，也没有理由申请有关的扣除。 

 

  税务局在根据《税务条例》评定每一位纳税人的税务责任时，均采用上述两

项根本性的税务原则作出评税。上述简单、公平且行之有效的税务原则，正正是

香港税制的特点，也是香港与其他绝大部分的税务管辖区的主要分别。若我们放

弃一直奉行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的原则，取而代之，我们便要效

法其他绝大部分的税务管辖区，向香港纳税人就其源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征税。这

将会为我们的税制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且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

竞争力。我相信这并非我们所想预见的景象，亦不切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正如我刚于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时指出，政

府当局在上一届立法会的会期内已就《税务条例》第 39Ｅ条进行深入研究。经审

视香港企业在内地进行的加工活动和相关的税务原则，并考虑工商界、会计界以

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所提出的意见后，我们已就有关课题在二零一零年作出检讨。 

 

  我藉此机会向立法会重申，我们认为不能放宽《税务条例》第 39Ｅ条的限制

的原因，是考虑到在「进料加工」模式下，从事「进料加工」的港资企业只是从

事买卖货品的贸易活动 （而非制造活动），所以只会就其进行的贸易活动所产

生的应课税利润缴纳香港利得税。有关的机器或工业装置是完全由拥有独立法人

地位的内地企业用于其制造活动上，有关利润亦是完全源于内地，须就制造活动

全数在内地课税。 

 

  放宽《税务条例》第 39Ｅ条，为该等机器及工业装置在香港提供折旧免税额，

既违反「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的原则，更可能被视为鼓励转让定价，

影响香港和其他税务管辖区（包括内地）的征税权利，这将有违国际上处理转让

定价的原则和指引，使香港被视为损害其他税务管辖区利益的地方。事实上，就

转让定价的问题，我们亦曾与国家税务总局沟通并就内地的执行安排得到他们的

确认。 

 

  因此，基于香港税制既有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等基本原则，

以及有关转让定价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理据放宽《税务条例》第 39Ｅ条的限制。

自我们于二零一零年完成有关检讨后，我们知悉业界对有关课题仍有表达诉求。

就此，我们乐意继续向业界阐述政府当局的立场。 

 



（二）在企业就研究和开发所招致的开支方面，《税务条例》第 16Ｂ条，容许经

营任何行业、专业或业务的人扣除为进行与该行业、专业或业务有关的研究和开

发而招致的开支。对于在香港境外支付或招致属第 16Ｂ条所指定的开支而言，如

有关行业、专业或业务是完全在香港以内经营，可根据第 16Ｂ条在计算应课税利

润时全数获得扣除。但如有关行业、专业或业务部分是在香港以内经营，部分则

在香港以外地方经营，税务局会考虑该行业、专业或业务的整体活动，以计算在

香港境外地方支付或招致的开支中，与产生香港应课税利润有关的合理可扣除部

分。 

 

（三）关于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直透过不同方法支援中小企

业的发展、增值和升级转型，协助它们保持竞争力。政府现时为中小企业提供多

项支援措施，包括财政资助，例如工业贸易署的「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中

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中小企业发展支援基金」，以及新推出的十亿元「发

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创新科技署推行的「创新及科

技基金」、「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以及创意香港的「设计业与商界合作计

划」等。 

 

  至于协助港商在海外地区发展，政府会继续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更多

不同类型的新兴市场推广活动，例如外访团、展览会等，让港商了解其他地区的

经济环境和发展潜力。倘若港商有兴趣在海外地区发展，例如投资兴建工业园，

业界可以提交具体建议，我们乐意向当地政府反映。政府会继续因应经济情况而

调整措施，为中小企业提供适切的支援，务求令港商保持国际竞争力。 

 

完 


